《北京市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目的意义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按照推动高质量发展决策部署，坚持“农民自愿、政策支持、方便高效、安全环保”的原则，通过政策支持进一步加大耗能高、污染重、安全性能低的老旧农机淘汰力度，加快先进适用、节能环保、安全可靠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努力优化农机装备结构，推进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和农业绿色发展。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大工作力度持续实施好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通知》（农办机〔2024〕4号）和农机安全监管、农机购置补贴等有关法规政策要求，进一步做好本市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制定北京市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
政策依据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大工作力度持续实施好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通知》（农办机〔2024〕4号）。
主要工作过程
按照农业农村部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要求，本市启动政策调研编制工作，到13个涉农区和首农食品集团开展需求调研，摸清实际需求情况。在农业农村部通知印发后，结合近几年农机报废更新工作实际，多次组织区县农机主管部门、农机作业主体研究讨论，组织编制组成员加紧开展方案的编制工作，完成征求意见稿的编制工作。

主要内容

方案从总体要求、实施范围和补贴对象、补贴种类和报废条件、补贴标准、回收企业、操作程序、工作要求等七方面对报废更新补贴工作提出相应的要求，补贴机具种类扩大到拖拉机、播种机、联合收割机、水稻插秧机、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机动喷雾（粉）机（不含背负式电动喷雾器）、机动脱粒机、饲料（草）粉碎机、铡草机、微耕机、田园管理机、卷帘机等12类，利用中央资金和市级资金进行补贴。
